
桂平市金达矿业选炼有限公司年选 3 万吨铜多金属矿选矿厂项目

验收其它需要说明的事项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中

应如实记载的内容包括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环境影响报告

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实

施情况以及整改工作情况等，现将建设单位需要说明的具体内容和要求梳理如

下：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设计简况

项目的环境保护设施纳入了初步设计，环境保护设施的设计符合环境保护设

计规范的要求，已编制环境保护篇章，落实了防止污染和生态破环的措施以及环

境保护设施投资概算。

1.2. 施工简况

已将环境保护设施纳入了施工合同，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进度和资金得到保

证，项目建设过程中组织实施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

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1.3. 验收过程简况

该项目为新建项目，项目占地面积 0.96hm2。我公司于 2017年 7月开始建设

该项目，2021年 8月建设完工，2021年 9月、10月开始调试，2021年 11月调

试完成。现生产设施条件与环保设施均运行正常，基本具备验收监测条件。本项

目于 2021年 11月开始进行验收工作，公司委托贵港市中赛环境监测有限公司对

项目进行监测，该项目生产过程中的污染物均达标排放，对环境影响不大。

2021年 12月，桂平市金达矿业选炼有限公司编制了《桂平市金达矿业选炼

有限公司年选 3万吨铜多金属矿选矿厂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并于

2021年 12月以书面形式提出验收意见，验收结论为项目基本符合环保验收条件

要求，可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2.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情况

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

环境保护措施主要包括制度措施和配套措施等，现将需要说明的措施内容和要求

梳理如下：




